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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关联方采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方直科技”）于 2023 年 12

月 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向关联方采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北京执象科技发展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执象”）采购金太阳智能助教机器人相关产品，采购金额

为 257.60 万元。经上述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公司已与北京执象签署相关

订单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及业务发展需求，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，向关联方北京

执象采购金太阳智能助教机器人相关产品，采购金额为 257.60 万元。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黄元忠先生持有北京执象 26.52%的股权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北京执象是公司的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

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过去 12 个月内，除了本次关联交易之外，公司与北京

执象签署相关订单合同，采购大象听说模考系统、金太阳智能助教机器人相关产品

等共计 111.05 万元，向北京执象销售资源内容相关产品等共计 142.73 万元。按照

连续 12 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，本次公司向北京执象采购金额 257.60 万元，公司与

北京执象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

产绝对值 0.5%以上，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023 年 12 月 4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3 年第一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关联方采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

议案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2023 年 12 月 7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

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关联方采购暨

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黄元忠先生及一致行动人陈克让先生已回避表决。本

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，亦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、关联方名称：北京执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 

3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 17 号 10 号楼 1 层 1633 室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靳清华 

5、注册资本：1131.313 万人民币 

6、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推广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广告制作；广告设计、代理；

餐饮管理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企业形象策划；专业设计服务；软件开发；数据处理

服务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市场调查（不含涉外调查）；翻

译服务；礼仪服务；打字复印；商标代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

务）；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

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许可项目：代理记账；互联网信息服务；网络文化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7、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：靳清华持股 44.2%，黄元忠持股 26.52%，实际控

制人为靳清华。 

8、财务数据 

北京执象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，主要依托于先进人工智能技术，提供未

来课堂教学服务、教与学进阶测评和教学大数据分析服务等。2022 年度，北京执

象实现营业收入 6,477,868 元，净利润-1,295,416 元；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北

京执象总资产为 29,507,146 元，净资产为 21,499,305 元。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北京

新意永惠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审计。 



9、关联关系的说明：公司控股股东黄元忠先生持有北京执象 26.52%的股权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北京执象是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  

10、北京执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公司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允的定价原则，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并经双方平等协商，

确定本次交易价格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订单金额及支付方式：订单金额 257.60 万元；分期支付：第一期 50%订单

货物全部交付后 30 天内支付，第二期 47%订单货物全部验收后 30 天内支付，第

三期 3%订单货物验收且质保期满 3 年后支付。 

2、订单生效：自双方盖章后生效（合同专用章或公章）。 

五、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北京执象本次关联交易为正常经营业务往来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业

务发展需要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

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，公

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重大依赖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利益。交易对方北京执象具

备充足的交付能力和履约能力，合同履行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六、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2023 年初至披露日，除了本次关联交易之外，公司与北京执象累计已发生的

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53.78 万元。 

七、 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

2023 年 12 月 4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3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关联方采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，

并发表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求，遵循了市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

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本次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并经双方

平等确定，本次交易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

的情况。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

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

八、 备查文件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3 年第一次会议审核意见； 

4、采购订单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 

 

 

深圳市方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8 日 


